关于印发《2016年度广东省化妆品市场安全

治理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食药监办妆〔2016〕132号
各地级以上市、顺德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化妆品安全风险监管模式，通过实施示范建设共治风险，提升化妆品市场安全治理水平，保障化妆品质量安全，根据《广东省化妆品市场安全治理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食药监办妆〔2015〕165号）的部署，现将《2016 年度广东省化妆品市场安全治理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6年4月8日

2016年度广东省化妆品市场安全治理

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化妆品安全风险监管模式，通过实施示范建设共治风险，提升化妆品市场安全治理水平，保障化妆品质量安全，根据《广东省化妆品市场安全治理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食药监办妆〔2015〕165号）的部署，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要求

    贯彻落实省局2015年12月在珠海召开的全省化妆品市场安全治理示范区建设总结会精神，按照“重心转移、聚焦市场、标准先行、指南引路、以点带面、分类推进、上下联动、随机抽查、社会共治、绩效领航”的基本经验和《广东省化妆品市场安全治理示范区建设工作指南（试行）》（食药监办妆〔2015〕545号）（以下称《示范区建设指南》）、《广东省化妆品经营质量管理指南（试行）》（食药监办妆〔2015〕544号）的要求推进2016年度示范区建设。

二、建设任务及职责

2016年，全省新建100个示范区，每个市应新建2个省级示范区和至少3个市级示范区，确保在2015年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已建和新建示范区覆盖所有县（区）。东莞市、中山市及顺德区应结合本地行政区划实际，力争在2019年前实现所有街道、镇的全覆盖。

省局负责组织协调全省示范区建设工作，对省级示范区进行全面统一考核，对市级示范区进行随机抽查考核。各地市局应按省局统一部署，组织开展本辖区省、市两级示范区建设工作，组织做好市级示范区的考核工作。

    三、建设标准
示范区建设对象为“一街多点”，建设标准详见《示范区建设指南》。各市局在选取“一街”即主流商业街时，应有明确的地理定位（当地行政区域划定的具体街道名称，如**路、**街），并综合考虑化妆品经营企业的数量、规模，消费人群及化妆品交易活跃度等因素，确保建设对象的代表性及对周边化妆品经营秩序的辐射力。

四、经费安排

省局对汕头、梅州、茂名、阳江、云浮、清远、汕尾、韶关、河源、梅州、揭阳、汕头、潮州、惠州等14个市局按各单位16万元标准下达专项经费，其中湛江、肇庆作为省局试点单位，建设补助各增加10万元。

专项经费用于各市局创建工作中会议、培训、宣传、交通补助、差旅补助等费用。各市局要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做到专款专用。珠三角地区各市应自筹资金参照本方案执行。建议各市局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示范区建设专项经费支持，更好的保障示范区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实施步骤

    2016年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步骤如下：
    （一）方案制定阶段

    4月上旬，省局下发年度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各市局4月30日前制定本辖区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含具体街道名称及经营企业清单），并于报送省局同时在官方网站予以公开。省局汇总后于5月10日前公布全省100条新建示范区。

（二）示范建设阶段（5至9月）
省局以湛江市、肇庆市为试点单位，重点参与组织开展省级示范区建设工作。各市局应结合本地实际，全面组织开展辖区内省级和市级示范区建设工作。

（三）市局总结阶段（10月）
10月31日前，各市局按示范区建设工作总结编写要求（另行通知）总结示范区建设工作并上报省局。

（四）考核评估阶段

1.省级示范区的考评。省局将于下半年不定期组织开展全省示范区监督考核。此外，省局委托社会第三方对各市省级示范区工作是否达到建设标准进行评估。根据示范区监督检查结果及社会第三方评估结果，省局将对省级示范区建设成效进行考评。示范区考核评估指标详见《示范区建设指南》。
2.市级示范区的考评。各地市局可组织专家、行业协会、消费者及街道管理部门等社会力量参照省级示范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对辖区市级示范区进行考评，考评工作应于10月31日前完成。此外，省局下半年将不定期组织对市级示范区进行随机监督考核，并视情委托社会第三方对各地市级示范区建设成效进行抽查考核。

3.省、市示范区综合考评。省级示范区考评结果占综合考评的90%，市级示范区考评结果占综合考评的10%。

示范区建设是我省完善化妆品安全风险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各级监管部门要站在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公众使用化妆品安全的高度，以示范区建设为抓手，提高化妆品市场安全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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